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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国（来华）定居专家政策研究报告（下） 

胡智慧、王建芳、裴瑞敏、葛春雷、陈晓怡 

杨中波、赵淑玉、石磊、吴茹菲 

四、回国（来华）定居专家的需求调研 

（三）主要结论 
根据对专家深度访谈和进行问卷调查，课题组梳理了目前来华回国专家

遇到的主要问题，并从专家们最关注的住房、社保、子女上学、户口等方面

进行阐述。 
1、住房问题 
在房价不断飙升的当今社会，尤其在北上广这样的大城市中，加上单位

分房的政策已取消，住房成为来华回国专家难以解决的难题，也成为国内单

位吸引人才的阻力。在访谈过程中，专家们普遍反映的一个问题就是住房问

题，并认为该问题成为阻碍很多专家回国的重要因素之一，专家们很难在回

国无法安家的情况下舍弃国外的一切回国，回国后也很难安心于科研工作。 
住房问题反映最多的问题包括：房价太高，回国后购买有难度；单位无

法解决或政策不明朗；国家没有对来华回国专家的倾斜政策（例如自住型商

品房）；外籍专家购买房子程序非常麻烦，很多流程设计不合理（要通过层层

审批，但最后无果），例如：一位青年专家看中了一个房子，但由于要通过中

组部转住建部，再转北京市住建委审批下来买房，还需要填报买门牌号，结

果批下来后，那个门牌号的房子也卖出去了；单位之前给外籍专家安排的房

子，外籍专家购买后无法办房产证；已经购买商品房的外籍人员无法办理房

产证；专家证在购房方面没有起到任何实质作用等。 
除住房问题外，还有一些与专家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方面，例如医疗保险、

养老保险、配偶工作与社保问题、子女上学问题等，而这些因素都与一个户

籍管理相关，因此，如何从根上解决这些问题，专家们也给出了一些建议。 
2、社保问题 
在关于社保的问题方面，普遍反映的问题有：按照目前国内的社保制度，

55 岁以上的外籍人员无法纳社保；在国外所缴纳的医疗养老保险无法与国内

的相衔接；在退休前未缴满 15 年保险的，退休后无法享受养老保险；外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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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或者持绿卡的人员无法登记户口，无法进入社会登记系统内，无法缴纳社

保；配偶无工作时无法缴纳社保等。 
针对以上问题，专家们也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建议，包括：建议与国际接

轨，承认在国外所缴纳的医疗养老保险；按照国外的模式，不应有缴纳年限

限制，实现“缴纳多少返多少”政策；承认出国前的工作年限，将出国前工

作年限作累计算入医疗养老保险缴纳年限；应出台政策允许个人补缴一定年

份的医疗养老保险，使得在退休后能领取保险；应出台政策允许单位代为补

缴一定年份的养老保险，使得在退休后能领取医疗养老保险；对于“回国（来

华）专家”，应缩短养老保险领取的缴纳时间（例如连续工作缴纳 5 年即可）；

应取消对外籍专家工作 1 年后才能缴纳保险的限制，允许外籍专家工作即可

缴纳养老保险等。 
3、子女上学 
子女上学是一些专家，尤其是年轻的专家所遇到的比较头疼的问题，根

据访谈，专家们反映的主要问题包括：政策上的漏洞，很多北京学校不能招

外籍孩子；择校问题太严重，孩子入学存在问题，外籍子女入学难，例如需

要缴纳很高的择校费（借读费）；除“千人计划”有绿色通道外，其他专家子

女上学没有绿色通道；部门间协调不畅，地方政府政策与国家政策不符，北

京市不承认国家的各种政策，例如：教育部的发文，中小学校不认，只认地

方教委的发文；在国外接受教育，跟不上中国的教学内容等。 
4、户口、绿卡与签证 
还有一些关于户口、绿卡和签证方面的事宜，也给某些专家造成了困扰，

主要包括：绿卡申办程序比较麻烦；拿到绿卡后，并没有享受充分的国民待

遇，在购房、社保、子女上学、出行（例如购票）等多个方面还存在诸多问

题，不够便利；户口办理太复杂，例如原先在北京上学后出国，再回国后需

要将户口迁到原籍后再迁回北京，程序太复杂；原先有中国国籍，出国后加

入外籍后，回国想恢复中国国籍非常麻烦——建议接受户籍按“出生地”原

则（例如一位专家想转回中国籍，但因为原入伍且户口吊销，找不到档案，

想放弃外籍入中国国籍非常很难）；签证要一年一签，且政策具有随意性。 
5、其他 
此外，所访谈的专家还针对《专家证》如何发挥作用给出了一些建议，

所有专家都认为目前的《专家证》并没有发挥什么作用，办理还比较费事，

很多人还不是非常了解这个证件，因此，建议应加大《专家证》的作用，例

如办了《专家证》后，可以在办理户口、绿卡、社保和子女上学等方面给予

优惠政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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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通过对 18 位专家的访谈，课题组总结了目前来华回国专家所面临

的诸多问题，归纳起来，可以看出，首先，因为国内为加大对海外人才的吸

引，20 多年来出台了各种各样的政策，但是政策之间的衔接性和更新性较差，

很多政策的规定已不适应现在的情况，但仍没有合适的政策相衔接，也没有

对过时的政策予以更新。其次，因为不同的人才政策的出台背景和组织机构

不同，同样是专家，不同时期的人才政策享受的待遇存在较大差异，例如之

前回来的百人计划就没有像最近几年的千人计划的人才一样的绿色通道。再

次，因为人才政策多是以人事部门（例如人社部）等出台的，但是人才的生

活方面的问题则不是人事部门能完成的，因此需要协调多个部门，打通部门

之间的沟壑才能制定和切实落实好人才政策，而目前在这方面的工作显然还

没有做到位。 
问卷调研的数据从更大范围内说明了这些问题确实是影响专家选择回国

的问题，或在国内遇到的关键问题，也是相关政策制定者需要重点考虑并尽

快解决的问题。 
五、回国（来华）定居专家政策存在问题及建议 

（一）主要问题 
目前回国（来华）专家政策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内容大大过时，包括面向

对象的范围、适用条件、各种待遇规定都已不符合现实要求，不能满足广大

回国（来华）专家的基本需求，应予以更新，主要存在的问题包括： 
（1）各类引进人才政策之间的衔接性不够，更新不够及时 
为加大对海外人才的吸引，20 多年来出台了各种各样的政策，但是很多

政策的规定已不适应现在的情况，仍没有合适的政策相衔接，也没有对过时

的政策予以更新。例如：来华居住专家享受的待遇与“绿色通道”政策不衔

接；《关于来华定居工作专家工作安排及待遇等问题的规定》国办发[1994] 102
号文件中所规定的单位分房和补贴标准早已不适用现在的发展状态。 

（2）引才政策涉及多部门，部门间协调和支持不足 
人才政策多是以人事部门（例如人社部）出台的，但是人才的生活方面

则牵涉到诸多部门，因此需要协调各部门，打通部门之间的沟壑才能切实落

实好人才政策，而目前在这方面的工作显然还没有做到位。以上专家调查中

集中反映的居留与出入境、子女入学、家属安置、社保等方面的问题，在相

关政策文件中都提出了相应的优惠政策，但大都由于部门间协调不足，导致

文件内容无法实际落实。如签证和居留的政策在具体的落实过程中可操作性

较差，存在与部门和区域性政策不衔接的问题，难以落实；家属的保险福利、

子女入学等方面的问题，由于在特定的计划层面协调各机构的能力不足，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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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落实存在很大问题，可以在回国（来华）专家政策中予以规定，并给出具

体实施方案。 
（二）政策建议 
根据以上分析，拟提出如下具体的建议： 
（1）回国（来华）专家概念限定方面，门槛应有所提高，具体应包括如

下要素：地域/民族方面，为来华定居工作的外籍华人及其他外籍人员；学历

/职业层次方面，要求有博士以上学历，或达到相关专业技术职称和技能要求；

给出来华工作时间要求，起码不少于一年等。 
（2）从国家层面加强各部委人才政策间的统一协调、国家政策和地方政

策之间的衔接性以及各机构间的协调性。回国（来华）定居专家政策可以作

为引进高层次人才的普惠政策，应指导各部门层面的相关政策和计划，尽量

避免重复和交叉，在回国（来华）专家政策中体现国家层面能够协调解决的

具体待遇问题；回国（来华）专家政策应偏重提供服务方面的功能和要求，

而不是具体的待遇标准。 
（3）由于《外国人在中国永久居留享有相关待遇的办法》文件较全面地

规定了相关的待遇，所以给予符合条件的人员优先、自愿申请《外国人永久

居留证》的便利，对于没有申请永久居留证的人员，“关于为外籍高层次人才

来华提供签证及居留便利有关问题的通知”已经明确“需多次临时入、出境

的，可办理 5 年多次有效、每次停留不超过 180 天的长期多次签证；需在中

国工作或长期居留的，可办理工作签证或 2 至 5 年有效的外国人居留证件”，

那么回国（来华）专家政策可参照此对于没有永久居留证的专家给予同等的

待遇规定。 
（4）在国家层面给予明确的业务经费支持政策，提出保障业务开展的基

本要求，用人或主管单位根据具体情况给予经费和条件支持。通过调查发现，

很多专家还是认为应该对于科研经费给予相对稳定的支持，以有利于潜心开

展研究；也有专家提出在制定政策中，政府应支持搭建科研平台，提供良好

的科研环境，给予专家充分的科研和平台管理的自主性。 
（5）住房问题上，虽然给出具体的标准不具有现实意义，但仍是调研中

专家中集中反映的问题，提出了多种的解决方案，因此，在回国（来华）专

家政策中，应该对相关政策给出指导性意见。如有关专家建议，可以从国家

层面上、按区域进行一定住房补助，例如国家拿出一部分专项资金，分区域

给予不同额度的补贴，补贴额应基本能支付 100 平米房子的首付，或按照商

品房价，补贴 100 平米内房子的 30%（也基本上是首付额度），多出 100 平

米的面积由个人全额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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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发挥《回国（来华）定居专家证》的作用，通过《回国（来华）定

居专家证》办理中国绿卡，使绿卡成为身份证件，享受普通国民待遇。建议

提供绿色通道，为回国（来华）定居专家办理绿卡，或将中组部对千人计划

的特殊通道向所有回国（来华）定居专家开放；使中国绿卡充当“一卡通”

的作用（录用相应信息，养老保险、医疗保险、购房社会保障、医保、买房、

子女入学等），使用绿卡可办理所有工作和生活事宜。 
（7）在子女上学问题上，国家明确回国（来华）定居专家参照国家千人

计划相关规定解决子女上学问题。协调教育部和地方教育机构统筹解决回国

（来华）定居专家子女上学问题。 
（8）关于养老保险问题，为回国（来华）定居专家制定灵活的、特殊的

养老保险缴纳政策，建议如下： 
①在工龄计算方面，将出国前在国内的工作时间算入工龄； 
②到退休年龄未缴满 15 年的专家，可自行或用人单位补足欠缺的保险

额； 
③不限定养老保险缴纳年限，按缴纳比例享受养老保险额度。 
 

主要国家科学院院士增选制度的分析 

胡智慧  张秋菊  汪凌勇  惠仲阳  葛春雷  陈晓怡  

  任  真  刘  凘  王建芳  裴瑞敏  刘  栋 

科学院已经成为一种非常普遍的科学社会建构，据不完全统计，世界上

大约有 70 多个国家、地区有学者团体性质的科学院或学会。英国皇家学会和

法国科学院是世界上最早成立的科学院组织，在世界科学院组织中，享有很

高的声誉和地位。科学院的发展历史始终与科学的发展纠缠在一起，并且直

接见证了科学的成长与不断壮大的过程。早期成立的科学院组织一般具有三

个主要目的，第一，建立科学权威。首先为了争取发展科学的权利与空间，

同时，对科研活动进行规范，如论文的评审和发表等；第二，将荣誉赋予那

些为科学做出了贡献的人，建立相应的院士制度；第三，促进科学家之间的

学术交流与合作。科学院作为促进科学发展的一种社会建构形式，已经具有

300 多年历史，在这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以上所提及的三个目标被不断

 




